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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2022年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绩效评价

2022 年度 财政评价

嘉峪关市财政局

甘肃立诚房地产资
产评估事务所（特
殊普通合伙）

嘉峪关市农业农村局

为强化项目单位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采取“财政+

第三方机构”模式，对2022年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评价

工作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，从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等方面，衡量项

目实施效果，为优化预算决策、改进管理、完善政策提供依据。

763.078 763.078

其中：中央财政 203.00 其中：中央财政 203.00

省级财政 203.568 省级财政 203.568

市级财政 356.51 市级财政 356.51

763.078 0

100%

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农业保险14个品种18个险种承保

计划，提高农民防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为种养殖

农户提供风险保障，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。

2022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，涵盖预算

资金763.07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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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4年修正）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（2020年修订）
；
3.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
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；
4.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通过的《农业保险条例》(中华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9号)；
5.财政部《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
的指导意见》（财综〔2018〕42号）；
6.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
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（财预〔2018〕167号）；
7.财政部关于印发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
知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；
8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
法>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1〕130号）；
9.《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林业和草
原局 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甘肃银保监局关于印
发〈甘肃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〉》
（甘财金〔2022〕24号）；
10.《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银保监局
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
发<甘肃省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
》（甘财金〔2020〕5号）；
11.《甘肃省2021-2023年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
案》（甘农发〔2020〕10号）；
12.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全面实施
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甘发〔2018〕32号）；
13.《中共嘉峪关市委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嘉
峪关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〉的通知（嘉发
〔2020〕20号）；
14.《嘉峪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嘉峪关市预算绩效管理
办法〉等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（嘉财绩字〔2022〕1号
）；
15.嘉峪关市农业农村局印发《嘉峪关市政策性农业保险
承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（嘉农发〔2022〕101号）
。

围绕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个维度构建绩效评
价指标体系，其中： 一级指标 4 个、二级指标 12个、
三级指标 21 个，决策等四个一级指标占比分别为20%、
20%、40%、20%。

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公众评判

法。

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查阅财务资料、审核案卷资

料、现场访谈、问卷调查及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，数据

处理采取计算分析、综合分析等方法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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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委托任务、熟悉项目实施流程和相关管理制度

、现场访谈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调研、撰写报告、资料归

档（2023 年 7 月 10 日-8 月 10 日）。

90分 优

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

100% 90% 90% 80% 90%

1.未制定具体的项目管理制度，且基础信息管理薄弱。

2.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不够，农户参保意识较差。

3.承保机构业务开展还需严格规范。

一是完善农业保险协同机

制。市农业农村局应成立农业保险工作小组，制定农业保险工作方案，明确政

策目标，完善保障措施，健全农业保险协同机制。同时进一步梳理农业保险工

作小组成员职责分工，建立分工明确、职责清晰、沟通顺畅、运作规范的工作

机制，促进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有序推进。二是建立健全基础信息管理台

账。由市级财政部门牵头收集相关农业保险标的基础数据，落实保费补贴校验

、抽查、审核责任"三项机制",从逻辑层面堵住虚假投保或重复投保漏洞。三是

积极发挥农业保险工作小组职能作用，加强农业保险信息化建设，对农业保险

承保验标、勘灾理赔、资金拨付进行全流程监控。

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项

长期实施的阳光惠民工程，市农业农村局应本着逐年宣传的态度开展农险的宣

传，包括强化与村委会的沟通，提升宣传质量，及时传递最新的农险政策。

建议在乡镇和村委会显著位置或通过互联网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，将惠农

政策、承保情况、理赔结果、服务标准和监管要求进行公示，做到公开透明，

让广大农民知晓国家财政投入农险的惠民补贴相关政策，即使出现灾情发生损

失，承保机构也会有一定的补偿来弥补，达到让农户安心的目的。同时要做到

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，及时处理及时理赔，保障农户利益最大

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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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狠抓问题整改。

市农业农村局对照绩效评价及日常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第一时间向承保机

构交换、反馈意见，要求承保机构建立问题台账、实行销号管理，立行立改、

全面整改，并持续跟踪监督整改进度，确保不走过场、不打折扣。并要求完善

内控制度，堵塞管理漏洞，守住守牢农险合规经营底线。二是规范承保理赔工

作。向承保公司提出建议，优化承保理赔流程，加大投入，缩短承保验标、案

件受理、查勘定损等环节时间，加强高新技术应用，提高农户承保、定损效率

，确保精准承保、精准理赔，及时足额赔付，保证惠农政策真正落实到位。三

是持续加强档案监督管理。要求承保机构健全完善农业保险档案管理制度，进

一步规范承保和理赔档案管理，确保档案管理的完整性、规范性和真实性。

采取统筹规划评价工期、规范评价管理流程、严格评价机构筛选、强

化评价过程管控、优化评价组织模式等措施，统筹推进项目实施。

采用第三方机构“内审+终审”、财政业务科与绩效科“初审+终审”

等机制，提高绩效评价服务水平和报告质量。

对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及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，要求各有关部门举一反

三、跟踪落实问效，充分发挥“以评促改”的积极作用，对标对表分析本部门

本行业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，做好问题整改和政策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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